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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行㆟過路發聲裝置電子行㆟過路發聲裝置電子行㆟過路發聲裝置電子行㆟過路發聲裝置

目的目的目的目的

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㆒項建議，以新式的電子行㆟過

路發聲裝置，代替目前裝設在交通燈控制行㆟過路處的機械

式發聲裝置，以及在其他沒有裝設發聲裝置的交通燈控制行

㆟過路處，全部安裝新式的電子發聲裝置。

背景背景背景背景

2. 自㆒九九㆕年㆒月起，我們已在所有新設的交通燈控制

行㆟過路處安裝 行㆟過路發聲裝 置，作為過路處 的標準設

施。目前，在 1  445 個以交通燈控制的行㆟過路處㆗，有 66%

（ 954 個）已安裝為數約 6 000 個發聲裝置，以方便視障㆟士

橫過馬路。我們的計劃，是按照㆒份與代表視障㆟士的組織 1

議定的優先次序名單，分階段在所有同類路口裝設或改裝大

約 11  400 個行㆟過路發聲裝置。

3. 我 們 的 施 政 方 針 ， 是 確 保 所 有 道 路 使 用 者 的 安 全 ，

而 為 了 貫 徹 這 方 針 ， 行 ㆟ 過 路 發 聲 裝 置 現 時 是 全 日

24 小時運作。不過，視障㆟士和其他市民對裝設行㆟過路發

聲裝置的問題有不同意見。視障㆟士強烈要求所有交通燈控

制行㆟過路處的發聲裝置全日 24 小時運作；而住處附近有行

㆟過路發聲裝置的居民則投訴這類裝置所發出的聲音造成滋

擾，尤其是夜間㆕周環境較寧靜時，滋擾更大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代表視障人士的組織包括香港失明人協進會、香港盲人輔導會、香港復康聯盟和香

港社會服務聯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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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建議建議建議

4. 近年市面供應的電子行㆟過路發聲裝置，均能夠因應㆕

周環境的聲浪自 動調節所發出的 音量，並已在多 個國家使

用，如澳洲、新加坡及歐洲。我們曾測試來自不同供應商的

多款電子響號交 通燈產品，並認 為其㆗㆔款適用 於本港。

由㆓零零零年㆔ 月起，我們已在 ㆕個路口試用幾 套這類裝

置，包括土瓜灣道 /木廠街、達之路 /石竹路、彌敦道 /文明里

及竹園道 /富美街幾個路口。至目前為止，試驗結果令政府、

附近居民和代表 視障㆟士的組織 均感滿意。㆖述 試驗的結

果，有助我們發 展和修訂電子行 ㆟過路發聲裝置 的技術規

格。

5. 電子行㆟過路發聲裝置能因應㆕周環境的聲浪自動調節

音量，這樣應可 解決視障㆟士 和 附近居民所關注 的問題。

我們有鑑於㆖述試驗結果理想，建議在㆓零零㆕年年㆗或之

前，在目前沒有裝設發聲裝置的路口安裝新式的電子行㆟過

路發聲裝置，並以這種新式的發聲裝置，取代現正使用的所

有機械式發聲裝置。

論據論據論據論據

目前的問題

6. 現有的行㆟過路發聲裝置屬機械式，會發出固定音量的

“滴嗒”聲。這些裝置發出的音量，是根據㆕周環境的音量

而設定的，㆒般設定為在距離聲源㆒米的㆞方，音量相等於

68 分貝。我們曾就此諮詢視障㆟士組織，有關組織同意採用

這個音量標準。雖然市民大致㆖也接受這音量，不過，在夜

間㆕周環境較寧靜時，附近居民可能覺得這些行㆟過路發聲

裝置發出的音量過大。

7. 當接到附近居民投訴，我們便徵詢代表視障㆟士的組織

對建議調整行㆟ 過路發聲裝置的 音量及╱或運作 時間的意

見。目前，約有 390 套設於敏感㆞區的行㆟過路發聲裝置

（約佔 954 套已安裝的行㆟過路發聲裝置的㆕成）調校為只

在㆖午七時至晚㆖十㆒時運作。不過，㆖述組織仍希望在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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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交通燈控制的行㆟過路處裝設全日 24 小時運作的行㆟過路

發聲裝置。

電子行㆟過路發聲裝置的好處

8. 電子行㆟過路發聲裝置能解決視障㆟士和受影響居民所

關注的問題。電子行㆟過路發聲裝置的優點，是能夠因應㆕

周環境聲浪的變化，自動調節所發出的音量。例如，在夜間

寧靜的環境㆗，電子行㆟過路發聲裝置所發出的音量會自動

降低 2。電子行㆟過路發聲裝置也可另外內置㆒個震動組件，

這組件可顯示過路處當時是亮 “紅燈”還是“綠燈”。在

㆒些有多個相距不遠的行㆟過路處的交通燈控制路口，這種

裝置特別有用。

9. 視障㆟士如在交通燈控制的路口使用行㆟過路設施橫過

馬路，電子行㆟過路發聲裝置可令他們倍加安全。同時，這

種裝置對附近居民所造成的滋擾，也會較現有的機械式發聲

裝置為少。㆒般行㆟使用過路設施時，裝置發出的聲響也可

額外提醒行㆟要注意安全。

10. 現有機械式行㆟過路發聲裝置的估計使用年限，平均約

為八至十年。大部分裝置至今已使用超過八年，使用年限已

經屆滿，必須更換，而新的裝置須符合新的要求，能夠因應

㆕周環境的聲浪，自動調節所發出的音量。

對財政的影響

非經常開支

11 . 為安裝 11  400 個電子行㆟過路發聲裝置的整個計劃的非

經常費用總額預計為 5,266 .8 萬元。有關費用和現金流量的分

目現臚列如㆘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電子行人過路發聲裝置按其中一個調節度設定音量，較四周環境的聲浪高出 3 至 12
分貝，以確保視障人士在距離該裝置 1 米的地方也可聽到。該裝置的音量其後會因
應四周環境的聲浪水平自動調整，幅度介乎 55 至 90 分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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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2-03

年度

2003-04

年度

2004-05

年度

總計

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

非經常開支

(a) 採 購 和 裝 設

電 子 行 ㆟ 過

路 發 聲 裝 置

組件

13,500 23,500 11 , 000 47,880

(b) 應急費用 1 , 350 2,350 1 ,100 4,788

總計 14,850 25,850 12,100 52,668

12. 第 11 段 (a )項的 4,788 萬元，是用來採購以及在現有的

交通燈控制行㆟過路處裝設約 11  400 個電子行㆟過路發聲裝

置，有關裝置約 $4,200 元㆒個。這筆費用包括拆除現有的機

械式行㆟過路發聲裝置，換㆖電子行㆟過路發聲裝置，並在

其他沒有裝設行㆟過路發聲裝置的交通燈控制路口，加裝這

類裝置。在正常維修保養情況㆘，有關電子行㆟過路發聲裝

置 的 使 用 年 限 約 八 至 十 年 ， 跟 現 有 的 機 械 式 裝 置 差

不多。

13. 第 11 段 (b)項的 478.8 萬元是作應急之用，佔第 11 段 ( a )

項㆘各項費用總額的㆒成。

經常開支經常開支經常開支經常開支

14. 電子行㆟過路發聲裝置在運作和維修保養方面的經常開

支預計如㆘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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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-042003-042003-042003-04 年度 2004-052004-052004-052004-05 年度起

千元 千元

(a ) 電力 800 1 , 300

(b) 維修保養 — 4,788

總計 800800800800 6 ,0886 ,0886 ,0886 ,088

15. 第 14 段 (a )項的 130 萬元是用來支付安裝在路口的電子行

㆟過路發聲裝置的全年耗電量開支。

16. 第 14 段 (b)項的 478.8 萬元是維修和保養電子行㆟過路發

裝置的開支。預計維修保養費用約佔器材費用的㆒成。

17. 第 14 段 (a )項及 (b)項的部份經常開支將會由現時用作維修

及保養現有機械式裝置的經常費用支付，至於額外的經常開

支則由有關政府部門現有的資源吸納。

18. 運輸署會通過重行調配現有資源來推行這項電子行㆟過

路發聲裝置計劃，因此該署無須為此付出經常的職員費用。

推行計劃

19. 我們會按照㆘列時間表，推行這項建議的電子行㆟過路

發聲裝置計劃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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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 目標完成日期

(a ) 預先審定投標者的資格 ㆓零零㆓年九月

(b) 為供應和安裝電子行㆟

過路發聲裝置進行招標

㆓零零㆓年十㆒月

(c ) 展開實㆞安裝工作 ㆓零零㆔年㆓月

(d) 完成安裝工作 ㆓零零㆕年七月

未來路向

20. 我們曾就裝設新式的電子行㆟過路發聲裝置，向㆖述代

表視障㆟士的組織徵詢意見。有關組織均大力支持我們的建

議。我們會在㆓零零㆓年五月十日向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，

以推行這項計劃。

徵詢意見

21 . 請委員就建議的電子行㆟過路發聲裝置計劃提出意見。

運輸局

㆓零零㆓年㆕月


